
遠 東 科 技 大 學  1 1 1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2 次 教 務 會 議  會 議 記 錄 

 

時間：112年 04 月 25日（星期二）上午 11點 00 分 

地點：第二會議室 

主席：黃教務長 啟明                                                記錄：王培柔 

出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 

貳、 上次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本校教師申請更改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

績，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2/02/22修正完畢。 

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各系專業英文相關認列」修正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更新相關修改資料。 

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學生實習辦法」修正案，請

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2/02/22 公告於法規管

理系統。 

四 

提案單位：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案由：冷凍空調與能源系「畢業門檻實施辦法」附

表二新增兩項證照為專業畢業門檻認可之證照，請

審議。 

決議：通過。 

更新修正後之辦法。 

五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教學觀摩實施辦法」廢止

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2/4/17提送「辦法廢止

申請」至秘書室。 

六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鼓勵教師製作數位自學教材

辦法」廢止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2/4/17提送「辦法廢止

申請」至秘書室。 

七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提報「111-2 創新教學計畫申請案通過名

單」及「111-1 創新教學優良課程獲獎名單」備

查，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2/02/17及 111/12/16

公告於教學資源中心-高教深

耕計畫網頁。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原則」修

正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2/03/09 公告於法規管

理系統。 

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選課辦法」修正

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2/03/09 公告於法規管

理系統。 

十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學則」修正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 

經教育部 112/03/22 臺教技

(四)112002748 號函核備，並

於 112/04/10 公告於法規管理

系統。 

十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

力認定標準第七條實施要點」修正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2/03/20 公告於法規管

理系統。 

十二 

提案單位：餐飲管理系 

案由：餐管三忠陳駿偉延後校外實習乙案，請審

議。 

決議：通過。 

依照會議決議辦理。 

十三 

提案單位：餐旅休閒學院 

案由：「107-109學年度入學已停開/學分數異動

課程」乙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2/02/22 公告於教務處

網頁。 

十四 

提案單位：管理暨設計學院 

案由：「107-108學年度入學已停開/學分數異動

課程」乙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2/02/22 公告於教務處

網頁。 

十五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 

案由：「108學年度入學已停開/學分數異動課

程」乙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2/02/22 公告於教務處

網頁。 

十六 

提案單位：國際專修部 

案由：新增「遠東科技大學外國學生修讀華語課程

實施要點」乙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 

已於 112/03/07 公告於法規管

理系統。 

 

  



參、 教務處業務報告 

   教務處重申本校辦理學分抵免與畢業資格審查應依本校學則、本校大學部學分抵免辦法

及相關作業流程辦理。另應依教育部 108.05.02 臺教高通 1080039411號函與 109.01.02 臺

教技(四)1080176154號函辦理學生學分抵免相關事宜，以避免損及學生學習權益情事。 

 

(一) 有關學生學分抵免程序 

1. 學生至教務處領取學生列抵免修申請表。 

2. 學分抵免之申請，原則上應於入學註冊選課時一併辦理，並應繳驗(交) 原修讀之成

績單及學分承認表。 

3. 依法處理學分抵免的範圍、原則及不同學分互抵情形。 

4. 各系承辦人及系主任初核是否可抵免並於申請表簽章。 

5. 教務處註冊組承辦人與主任複核並簽章。 

6. 學生所修科目獲准抵免後，教務系統輸入學生抵免之學分。 

 

各系承辦人及主任初核是否可
抵免，並於申請表簽章

學生所修科目獲准抵免後，
教務系統輸入學生抵免之學分

學生請核對歷年成績單
是否正確無誤

學分抵免之申請，應於入學註
冊選課時一併辦理，並應繳驗
(交)原修讀之成績單及學分承
認表，於選課截止前辦理完竣

教務處註冊組承辦人及主任複
核並簽章

處理學分抵免的範圍、原則
及不同學分互抵後之情形

 須符合抵免辦法第十四條
 之規定

 須符合抵免辦法第三條、
 第四條和第五條之規定

  學分抵免之登記，須符合
  抵免辦法第十六條之規定

學生至教務處註冊組領
取學生列抵免修申請表

  



(二) 有關畢業資格審查程序 

1. 畢業考成績確認後，教務處初審 6月份畢業生並通知系上複審畢業資格複審-第 1梯

次，系上複審 6月份畢業生畢業資格無誤後，於畢業典禮當天發放畢業證書。 

2. 在校生期末成績確認後，教務處初審 7月份畢業生並通知系上複審畢業資格複審-第

2梯次，系上複審 7 月份畢業生畢業資格無誤後，於校園頭條公告畢業證書領取時

間。 

3. 暑修成績成績確認後，教務處初審 8 月份畢業生並通知系上複審畢業資格複審-第 3

梯次，系上複審 8月份畢業生畢業資格無誤後，於校園頭條公告畢業證書領取時間。 

4. 未符合畢業資格者：畢業生審核結束後未畢業學生即列入延修生。 

 

畢業資格初
審預估可畢業學生

印製預估可畢業
學生畢業證書

學位證書

   畢業考成績確認 在校生期末成績確認 暑修成績成績確認

畢業資格
審查第1梯次

畢業資格
審查第2梯次

畢業資格
審查第3梯次

列入延修生 辦理離校手續 畢業離校單

核發畢業證書
畢業證書
印領清冊

結束

不符合 符合

 

  



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及捍衛學校教學品質，並降低學生延修比例，教務處提醒事項，請

各系所協助辦理: 

 

1. 各系所及相關單位應依法辦理學生學分抵免相關事宜，並請系上及導師輔導學生，尤

是針對系上停開課程或以少抵多的學分抵免。 

2. 各系課程規劃、修業規定及畢業條件應公告於系網，請系上及導師提醒學生務必隨時

查閱，協助學生了解自已的畢業條件，以利後續加選修課程之作業。 

3. 本校已建置學生學習輔導系統，針對大一新生、轉學/轉系生，前學期 1/2、2/3 學分

不及格及期中 1/2、2/3學分被預警的學生進行學習輔導。 

(1) 大一新生、轉學/轉系生於入學當學期由輔導老師安排面談，學生對於課程困

擾、修業規定、畢業條件等，可獲足夠資訊及輔導。 

(2) 前學期 1/2、2/3學分不及格學生進行學習聯合門診，先彙整名單後由各系導師

進行學習診斷，初步判定不理想科目其原因，若是學習困擾將由系上教師進行輔

導，若非學習困擾，將轉介學務處針對其困難(如經濟)進行協助。 

(3) 期中預警於期中考後，由課程老師勾選預警名單，再由系上安排輔導老師進行課

業輔導。 

4. 教務處每學年度皆從四年級上學期發放歷年成績單，請系上及導師協助輔導學生，以

瞭解畢業條件及尚缺課程學分。

https://reurl.cc/xl4e51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本校教師申請更改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請審議。 

說明：教師申請更正成績原因詳載於教師更改成績申請表中，如附件一。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日間部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休學逾期未復學及逾期未註冊之退學名單，

請審議。 

說明：1.依據遠東科技大學學則第十一條、第三十八條以及學雜費欠費處理流程辦理。 

2.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至今(112.4.19)仍有 41 位學生尚未辦理延長休學或復學，如

附件。 

3.本校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至今(112.4.19)仍有 134 位學生(內含延修生未選課 9 位)

未完成註冊手續，如附件。 

4.本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予以退學論處，並寄發退學通知，教務處於第 14 週(112.5.26)

將當學期尚未完成註冊及延長休學或復學名單簽辦退學。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教學規範」修正案，請審議。 

說明：修訂遠東科技大學教學規範第一條第 8 點，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進修部註冊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休學逾期未復學名單」，請審議。 

說明：1.依據遠東科技大學學則第十一條、第三十八條辦理。 

2.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至今(112.4.18)仍有 43 位學生尚未辦理延長休學或復學，如

附件。 

3.本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予以退學論處，並寄發退學通知，於第 14 週(112.5.26)將當學

期尚未完成辦理延長休學或復學名單簽辦退學。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進修部註冊組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逾期未註冊之退學名單」，請審議。 

說明：1.依據遠東科技大學學則第十一條、第三十八條辦理。 

2.本校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至今(112.4.18)仍有 10 位學生未完成註冊手續，如附件。 

3.本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予以退學論處，並寄發退學通知，於第 14 週（112.5.26）將當

學期尚未完成註冊學生名單簽辦退學。 

決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師生共學補助辦法」新增案，請審議。 

說明：為發展師生共學機制，從單向的教師教學轉變為雙向的師生共同學習，深化師生互動

關係，達成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之目的，特訂定「遠東科技大學師生共學補助辦

法」。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管理暨設計學院 

案由：「106、108 學年度入學已停開/學分數異動課程」乙案，請審議。 

說明：1.由於 106、108 學年度相關課程停開，以相近授課內容之課程予以學生抵免。 

2.已停開之課程修習對照表如附件。 

3.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06、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已停開/學分數異動課程乙案，本案業經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12.3.20)通過。 

4.本案業經管理暨設計學院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院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12.4.18)通過。 

決議：1.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08 學年度入學年度學生已停開/學分數異動課程乙案不予備查，

建請再酌。 

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06 學年度入學年度學生已停開/學分數異動之課程同意備查。 

 

提案八： 

提案單位：餐飲管理系 

案由：「遠東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畢業門檻實施要點」修訂案，請審議。 

說明：1.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餐飲管理系系務會議(112.3.10)審核通過。 

2.本案業經餐旅休閒學院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112.4.6)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  

案由：「106-109 學年度入學已停開/學分數異動之課程」乙案，請審議。 

說明：1.已停開/學分數異動之課程修習對照表如附件。 

2.電機工程系 107 學年度入學學生已停開/學分異動課程乙案，本案業經電機工程系課

程發展委員會(112.04.10)會議通過。 

3.機械工程系 106 及 107 學年度入學學生已停開/學分異動課程乙案，本案業經機械工

程系課程發展委員會(112.02.20)會議通過。 

4.資訊工程系 107-109 學年度入學學生已停開/學分異動課程乙案，本案業經資訊工程系

課程發展委員會(112.04.11)會議通過。 

5.本案業經工程學院院課程發展委員會(112.04.19)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休閒運動管理系 

案由：系主題技能模組，請審議。 

說明：跨域主題技能，修改文字內容 

決議：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餐旅休閒學院 

案由：「107-108 學年度入學已停開/學分數異動之課程」乙案，請審議。 

說明：1.已停開/學分數異動之課程修習對照表如附件。 

2.餐飲管理系 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已停開/學分異動課程乙案，本案業經餐飲管理系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12.4.13)審查通過。 

3.旅遊事業管理系 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已停開/學分異動課程乙案，本案業經旅遊事

業管理系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12.4.11)審查通過。 

4.觀光英語系 107 及 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已停開/學分異動動課程乙案，本案業經觀

光英語系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12.4.11)審查通過。 

5.本案業經餐旅休閒學院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12.4.18)審查

通過。 

決議：1.旅遊事業管理系 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已停開/學分異動之課程同意備查。 

2.餐飲管理系 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已停開/學分異動之課程同意備查。 

3.觀光英語系 107 學年度入學學生已停開/學分異動序號 3 之課程不予備查，建請再

酌。案內序號 1 及序號 2 之課程同意備查。 

4.觀光英語系 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已停開/學分異動序號 2、序號 4 及序號 5 之課程不

予備查，建請再酌。案內序號 1 及序號 3 之課程同意備查。 

  



肆、臨時動議：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回復檢討改善之複審結

果案，請討論。 

說明： 1.依教育部 112 年 4 月 17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22301019P 號函辦理。 

2.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回復檢討改善之複審

結果案，教育部已悉本校所報資料，本校將針對委員所列意見進行改善，簡述如

下。 

(1)「學校並未完善中文與英文對照版本之課程規劃表」。 

(2)「入學語言門檻為華語文能力 A2 以上，因此 A2 以下之華語文課程不應列入

畢業學分」 

決議：1. 本校各系所依委員意見確實將課程規劃表完成全文中英文對照版本。 

2.本校 111-1 學期開出的華語學分課為 5 門，其中「華語溝通與表達」和「華語閱讀與

寫作」為新南向專班報教育部通過課程規劃內之課程，依法應列入新南向專班學生的

畢業學分。但「華語生活會話」屬四技通識課程，故將依委員意見辦理，外國學生如

修習此課程將不列計入畢業學分。 

 

伍、主席結論：(無) 

陸、散會 

 

  



 

 



 



 


